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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追踪侦查中隐私权保护研究 

吴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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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刑事犯罪侦查手段受到了科技发展的巨大影响。电子追踪科技促使刑事侦查监控犯罪能力发生质的飞跃的
同时，也容易导致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以正当程序理念主导刑事诉讼的美国通过一系列定位追踪犯罪的司法判例，不

断扩充解释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搜索、扣押”条款，以“合理隐私期待”为现代隐私权的界定标准，以刑事司法审查制度为保

障，平衡公民隐私权与控制犯罪、维护公共安全两者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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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第四条修正案是美国权利法案的一部分，
旨在禁止无理搜查和扣押，防止公民财产权利遭受

公权力的无端侵害，“人身、住所、文件、物品”是该

法案保护的核心。随着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的侦查

手段相继使用，原本隐藏在财产背后的隐私利益受

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财产的外壳不能满足隐私的保

护。为了调和公民隐私权与警察利用先进科技保

障公共安全之间紧张关系，美国法院通过判例重新

诠释了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认为“隐私”才

是修正案背后的真正内涵，传统的“物理侵入”标准

已经不能充分解释利用无需直接强制侵入的技术

设备是否构成“搜查”，以当事人的主观隐私期待和

社会公认的隐私期待共同构成的“合理隐私期待”

标准更能适应现代警察“搜查”行为的界定。

电子追踪技术是现代技术侦查手段之一，对被

追踪者位置信息的搜集也构成了隐私权的侵害。

受到传统规则的影响，公私领域仍遵循“场所”划分

标准，隐私权在两者之间具有严格的界限。私人场

所被认为具有绝对的隐私期待，而行使在公共道路

上的汽车没有隐私利益，或者是相对减弱的隐私利

益，法院并不阻止警察无令状监控。科技革新带动

电子追踪设备性能的革新，即时、全天候的追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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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成为可能。美国法院认识到科技触角对隐私权

的干预不仅在空间层面延伸，它还侵入了隐私的时

间壁垒，根据信息协同理论，长期的监控追踪足以

拼凑出被追踪者的生活全貌、性格特征，个人私生

活趋向透明化，警察干预公民隐私权的行为应当受

到遏制。但科技永不止步，隐私权的保护从来不是

绝对的，警察保障公共安全的需求也是相对的，如

何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才是问题的核心。

　　一　从“场所”到“隐私”的转变

第四修正案在美国法中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是

是规范政府机关的执法行为，特别是警察行为，可

以这样说，第四修正案是控制警察侵害公民权利，

规范刑事追诉活动的法源［１］。第四修正案的第二

个角色是作为隐私权保护的主要来源。修正案禁

止警察非经授权无理搜查或者扣押公民的人身、住

所、文件、物品，其根本目的是保护隐私空间免受警

察的干扰。修正案中“搜查”最初一直是与侵权法

紧密相连，依附于财产权的概念，住所及其他财产

是修正案保护的核心，涉及的是封闭的场所（ｅｎ
ｃｌｏｓｅｄｐｌａｃｅｓ）如建筑、房屋、车辆、信封、桌子等。

（一）场所的“物理性入侵”

１９２８年Ｏｌｍｅｔｅａｄ案进一步确立了修正案保护
这些场所不受侵入的方式，该案多数意见认为搜查

是针对实体的物，而非语言。警察只是爬上被告房

屋和办公室外的电线杆上窃听室内电话谈话，并没

有侵入被告的房屋、办公室，没有涉及第四修正案

保护的内涵。由此，“宪法保护领域（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ｓ）”是以物理侵入（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ｔｒｅｓｐａｓｓ）
为判定标准。在非电子时代，如果人们欲获取某

人屋内之信息，欲察看屋内物品或听取屋内私语，

非进入屋子不可，判断个人空间有否遭到侵害，主

要是看有否物理性地侵入到个人财产。类似于躲

在屋外透过窗户偷看室内之物或在墙外偷听等，都

不会妨碍公民权利。所以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

以财产上的物理性侵入是搜查、扣押最明显的方

法，作为修正案保护判定标准，有其存在合理性。

但本案唯一持反对意见的 Ｂｒａｎｄｉｅｓ法官认识
到该种标准的弊端。立宪者致力于保障种种有利

于人民寻求幸福的条件，认识到保护个人精神世

界、情感以及心智的重要性。他们创设针对政府的

独处权———对文明社会的人而言，这是一种广泛

的、最有价值的权利。政府对于个人隐私的每次非

法侵入，不管它采取何种手段，都必须视为违反第

四修正案。［２］他呼吁着眼于未来，政府的行为不会

止步于窃听，他们会使用更为微妙、深远广泛的手

段侵犯个人隐私。

（二）隐私权的“合理期待”

科技的进步印证了 Ｂｒａｎｄｉｅｓ法官的预言，现代
窃听、录音录像设备不需侵入财产即可监控，这使

得物理侵入理论的适用变得很荒诞。不仅如此，成

熟的先进设备提高了警察监控能力，之前不受宪法

保护的领域毫无保留得置于警方视野之下。为减

少因技术进步带来宪法保护领域的侵蚀，４０年后
的 Ｋａｔｚ案抛弃了以该理论为基础的“宪法保护领
域”，提出第四修正案保障的是人，而不是场

所［３］３５１，突破封闭空间，转移到隐私权保护上来：公

民自愿暴露在公共领域，尽管是住所或是办公室，

不受宪法保护；反而，公民意图寻求隐私保护，即便

暴露在公共领域，仍然受到宪法保护。［３］３５１在此基

础上，Ｈａｒｌａｎ法官从法律标准的角度分析：一个人
表现出主观上的隐私期待，并且该种隐私期待是社

会普遍认为合理的。本案中电话亭是封闭的空间，

当事人主观上期待其通话不被他人听见，它在当时

是个人的隐私空间，警察安装窃听器窃听电话的行

为构成搜查。［３］３６１

科技的充分发展使传统破门而入收集证据的手

段被取代，人们对隐私权保护的认知逐渐加强，防止

政府随意运用高科技手段刺探公民信息的意识觉

醒，Ｋａｔｚ案反映了社会和科技发展对刑事案件产生
的影响。它既是里程碑，也是试金石，抛弃了依附于

财产权法的物理侵入理论，将第四修正案的解读从

场所转移到公民隐私权上，彰显宪法的本质内涵，使

原先不受保护的信息、语言、行为纳入搜查的范畴；

同时确立的宪法保护隐私权标准，成为后来法院审

判电子监控侦查案件，排除非法证据的准则，但遗憾

的是，法院并未准确解释隐私的涵义、合理理由的分

析，而是寄希望于“寻求隐私保护”这一半主观性的

判断［４］，Ｈａｒｌａｎ法官创设的“合理隐私期待”标准依
赖于假定事先界定的合理人存有一套完整和稳定的

隐私期待，并且那些被社会认为普遍认可的主观合

理隐私期待承担着与法院的隐私期待一致的重

任［５］３３４。不断蚕食隐私权空间的新科学技术，个人

的主观期待被合理规避，而所谓合理人的隐私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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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随之转变，电子追踪技术就是其中之一。

　　二　电子追踪技术是否侵害合理隐私期待

刑事侦查中为了搜集证据资料，追捕犯罪嫌疑

人，经常需要跟踪监视相关涉案人员。传统的目视

跟监是由警务人员时刻跟在目标人员的后面，从一

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观察目标人员的言行举止。

这种视觉监控方式时常被侦查人员称为“拖尾”或

者“阴影”。［５］３００对比传统跟监，现代追踪科技成本

低廉，体积小，隐秘性高；并且与现代电子科技及网

络技术相结合，实现了全天候、全方位追踪，目标人

员过去、当前甚至是将来的位置动态都将被记录下

来。判断追踪科技的使用是否构成搜查时，美国法

院讨论的是追踪设备的安装、设备性能的更新发展

对隐私权的干预程度以及是否在公共领域使用电

子追踪技术。

（一）公共道路行驶车辆无合理隐私期待

Ｋｎｏｔｔｓ案是最高院解决的第一个利用电子追
踪设备所产生的第四修正案的案件。该涉及的是

警察利用ｂｅｅｐｅｒ追踪被告人汽车行踪。法院认为
Ｋａｔｚ案中反复强调，若一个人有意将自己暴露在公
共视野之下，不受宪法保护，因此驾驶车辆行驶在

公共领域，从一个地点开往另一个地方，没有合理

隐私期待。当汽车在公共街道上行驶时，被告人自

愿将其行驶的道路、方向信息、停靠的车站、最终目

的地以及置于道路上的私人财产等信息传达给任

何人。［６］１０８５再者 ｂｅｅｐｅｒ与探照灯、录音笔一样，仅
仅是辅助警察监测的工具，“宪法第四修正案从未

禁止公权力机构利用类似的提升感官的科学技于

执法过程中”［６］１０８６，ｂｅｅｐｅｒ仅仅使肉眼观察变得更
加容易些。同样情形在之后一年的 Ｋａｒｏ案［７］发

生。安装ｂｅｅｐｅｒ的行为获得了店主的同意，不构成
搜查，但区别于 Ｋｎｏｔｔｓ案，警方利用 ｂｅｅｐｅｒ搜集了
私人场所的信息，违反了第四修正案，因此获得证

据被排除。先后两个案例一起表明了最高法院的

立场：公共道路上行驶的汽车没有任何隐私期待，

而私人场所是个人具有隐私期待不受任何公权力

无令状侵入的地方。

早在 Ｈｅｓｔｅｒ案［８］中最高院就明确第四修正案

禁止公权力侵入封闭场所（ｃｌｏｓｅｄｐｌａｃｅｓ），而开放
空间（ｏｐｅｎｆｉｅｌｄｓ）不受保护。尽管Ｋａｔｚ案将隐私权
保障作为修正案实质内涵，自愿暴露（ｋｎｏｗｉｎｇｌｙｅｘ

ｐｏｓｅ）在公众视野下的事物没有隐私权可言，如同
Ｈａｒｌａｎ法官分析，区别于住所，公诸于众一目了然
（ｐｌａｉｎｖｉｅｗ）的事物并不具有社会认可的隐私期待。
汽车于道路上奔驰，主动将行踪信息暴露，为公众

共见共闻，并且汽车仅作为交通工具，鲜作为居住

或放置私人物品之用，没有合理的隐私权。因此类

似的利用私人飞机观察私人庭院（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ｖ．Ｃｉｒ
ａｏｌｏ）、无线照相机监视工业中心（Ｄｏｗ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ｖ．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红外线测温仪监测室内温度（Ｋｙｌｌｏ
ｖ．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等行为均不构成搜查。最高院否
认了被告提出“拉网式（ｄｒａｇｎｅｔ－ｔｙｐｅ）”搜索的疑
虑，科技提升执法效率并不意味行为违宪，“这很难

被认为会滥用”［６］１０８６，并以一种“边走边看”的姿态

“等待警察滥用”追踪科技。［９］

（二）公共领域相对减弱的隐私期待

然而，拉网式搜索很快成为可能。刑事侦查依

赖信息的搜集，警察即刻发现电子追踪设备带来的

巨大利益：长时间、精确定位目标人员或物体，极大

减少人力、物力上的消耗。追踪科技的发展没有止

步于靠电池供电的ｂｅｅｐｅｒ，ＧＰＳ卫星定位、手机定位
系统以及红外线定位设备先后受到警方的青睐。如

果说ｂｅｅｐｅｒ仅作为提升警察感官的工具，与一般的
视觉监控无异的话，不会引起宪法的争议，那么新兴

的电子追踪设备是超人类感知或者说替代人类感知

的监控设备，彻底改变了监控的性质，在收集信息的

内容和数量上以及精确性上都是质的飞越，对个人

隐私权干预的广度和深度上达到了极致。

纽约州Ｗｅａｖｅｒ案对 Ｋｎｏｔｔｓ案提出了质疑。本
案警方利用 ＧＰＳ对被告进行长达６８天的跟踪监
控，法院不得不关注 ＧＰＳ强大的侦查能力，代表多
数意见的四位法官认为，区别于以前警方追踪案件

广泛使用的 ｂｅｅｐｅｒ，ＧＰＳ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它
是相对简单廉价的设备，熟练、无限制地监控任何

人或物品的行踪信息，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

能够精确定位，是人类感官的替代品。甚至，ＧＰＳ
所收集的信息，至少需要动用数以百万的警察和摄

像头蹲点在街头。［１０］１１９９这种非侵入性的设备详细

记录了个人的本质和个人绝对的隐私空间信息，虽

然ＧＰＳ可能会大规模地运用于生活，被公众所普遍
认知，但受宪法保护隐私期待利益并不因此而减

弱。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往往涉及到人们的日常生

活，它的隐私期待不是完全没有，只是有所减弱，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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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这种利益很小，足以受到纽约州宪法的保护，特

别是长久的 ＧＰＳ跟监侵犯了这微小的隐私
期待。［１０］１２０１

总之，最高院老调重弹———公共领域有无隐私

期待。与之前案件不同的是，法院认识到ＧＰＳ作为
一种超人类感官的监控工具与单纯提升辅助器具

的不同之处，ＧＰＳ追踪汽车如同“老大哥”［１１］，监控
广泛、持久，即便是微小的隐私期待也因此受到强

烈侵害，故应受到宪法的保护。最高院认为公开领

域是一种减弱了的隐私期待利益，但具体何时减

弱，减弱到什么程度仍可以受到宪法的保护是个未

解之谜，反而使 Ｋｎｏｔｔｓ案确立的规则复杂化。在
Ｋａｔｚ案之后，虽然依照“合理隐私期待”准则检验隐
私权的保护范围，但自始自终都是依据传统的场所

侵入理念来划分公私领域，隐私权的保障在两者之

间有严格的界限。特别是Ｓｍｉｔｈ法官完全否认ＧＰＳ
追踪造成的隐私权侵害，反而认为警察安装ＧＰＳ于
汽车的行为侵犯了财产权利。一方面“合理隐私期

待”标准在面对成熟的技术措施时显示出疲弱和不

足，另一方面也表明最高院在科技影响的隐私权和

警察权力杠杆中偏向后者。

（三）长期监控构成隐私权侵害

继Ｗｅａｖｅｒ案之后，审判 Ｍａｙｎａｒｄ案哥伦比亚
上诉法院进一步分析 ＧＰＳ设备的功能，这种全方
位、长期监控需要搜查令状，因为不同于一段简单

的旅行，任何人全面监控别人行踪长达一个月几乎

是不可能的；再者，长期的监控中揭露的不可能全

部都是在公开领域内的行踪，并且长期监控获得的

信息远多余各段行踪获取信息总和。后者如同单

个记录下手机通讯号码不构成搜查，但详细地将整

个的手机通讯列成清单予以公开就侵犯了个人合

理期待隐私。对比短期监控，长期监控揭露的不仅

仅是个人去向、所作所为，而是更多的个人生活状

况：一个人经常去某个教堂、健身场馆、酒吧或是赛

马赌注，这种行踪与单次行踪所告诉我们的大不相

同，而连续的行踪甚至可以告诉我们更多……如果

你了解一个人的全部行踪，便可以推断他是否每周

都会去教会，是否酗酒，是否定期去健身，是否一个

不忠的丈夫，是否接受治疗，是否与某些人结交或

者参加了什么政治团体。［１２］

该案上诉至联邦最高院，九位大法官一致认为

无令状的ＧＰＳ监控构成搜查而维持原判，但采用了

三种不同的分析方式。Ｓｃａｌｉａ法官代表大多数者意
见，称警察安装 ＧＰＳ在被告的汽车上，构成物理性
侵入财产，违反搜索条款，这是第四修正案最狭义

内涵。当涉及无物理性侵入时，需采用合理隐私期

待标准判定，而在本案不需考虑标准。Ａｌｉｔｏ法官协
同另三位法官与 Ｓｃａｌｉａ法官相反，运用合理隐私期
待分析，科技正改变着人们对隐私空间的认识，ＧＰＳ
以及类似的移动电话、摄像机等经常被用来监视人

们的行动，而不被连续一个月的追踪是社会所认可

的隐私期待。Ｓｏｔｏｍａｙｏｒ法官单独意见中赞同了物
理侵入构成搜查的观点，但比 Ａｌｉｔｏ法官走得更远：
即便是短期监控，ＧＰＳ可以详细揭露个人的家庭生
活、政治活动、个人喜好、宗教活动以及性生活等隐

私信息，政府可以利用很少的资源获得丰富的信息

资源，如果不加以限制，可能会引起“寒蝉效应”，影

响到政府与民众的关系。［１３］

与以往最高院一再强调“公共领域”不同，Ｍａｙ
ｎａｒｄ案引入《信息保护法案》中的镶嵌理论分析长
期监控这一事实。该理论揭示整体信息的价值远

大于简单部分的组合。拉网式搜查已经成为可能，

“从一地到另一地”地分析掩盖了长期监控的事实，

忽略了持续地追踪对隐私权侵害的程度。Ａｌｉｔｏ法
官进一步确证长期监控是社会隐私期待所不能容

忍的。这似乎是对合理隐私期待标准的最佳阐明。

事实上，长期监控是一个模糊的概括，究竟多久构

成长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任意

性的标准。社会隐私期待的分析可能犯了与 Ｈａｒ
ｌａｎ法官一样的错误，仅仅是 Ａｌｉｔｏ法官个人经验之
谈，社会的隐私期待不是Ａｌｉｔｏ法官想象的那样，［１４］

犯罪率的上升及犯罪类型和形式的复杂化特别是

９１１事件之后，美国民众可能更多宁愿牺牲自由以
换取安全，并且随着 ＧＰＳ等电子追踪设备的普及，
公众能够接受警察的技侦措施，社会合理隐私期待

因此改变。

（四）手机定位追踪之隐私侵害

通讯设备的法律规范相对全面。Ｋａｔｚ案后的第
二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监听法令》以规范通讯监

察。１９８６年又通过《电子通讯隐私法》将手机、电子
邮件及通讯业务记录的监控纳入法规范体系中。由

于Ｓｍｉｔｈｖ．Ｍａｒｙｌａｎｄ案法院判决一个人对拨出之电
话号码没有合理隐私期待，因此法令第三章《号码记

录器法》规定只要警察安装使用电话拨号记录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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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追踪器所搜集的证据与正在进行调查犯罪案件有

关联，法院即可签发令状。因此警察从第三方获取

银行记录、商业记录、通讯记录等信息只需满足关联

性标准即可，当事人没有任何隐私期待。

手机定位功能早已普遍，特别是美国启动 Ｅ－
９１１计划之后，精确定位求助者手机地理位置以在
最快时间内提供救助的需求扩大手机定位功能的

市场。而定位信息的性质判断影响警察适用的标

准。２００４年Ｆｏｒｅｓｔ案［１６］警方不断拨打被告手机以

获取其地理位置。法院将这种利用蜂窝信号塔

（ｃｅｌｌ－ｓｉｔｅｄａｔａ）传输手机使用者位置信息是 ＣＳＰ
（手机服务提供商）的记录资料，不属于《联邦监听

法令》的电子通讯范围，不受该法救济条款的保护。

２０１３年联邦第五巡回法庭在审判德克萨斯州政府
的一项异议申请时将手机定位信息视为商业记录，

遵循第三方理论：“公权力从第三方获取其收集的

涉及用户特定时间、特定活动信息的商业记录不构

成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搜查或者扣押”，［１７］警方为案

件调查需要从 ＣＰＳ获取目标手机用户为期两个月
的手机通讯记录不违宪。２０１４年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ｖ．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案将手机定位信息区别与通讯记录，手机
最初的功能是通讯，手机用户并非知晓并同意 ＣＳＰ
记录手机通讯记录以外的位置信息。手机几乎被

随身携带，通过信号基站能够精确定位手机用户，

警察通过ＣＳＰ获取该类信息，引发的隐私权顾虑远
远超过利用ＧＰＳ追踪车辆的行为，因为手机定位信
息是一个详细且庞大的信息库，它反映了被追踪者

的住所内外所有的动向，个人的行踪往来持续地处

于警察的全方位监控之下。［１８］法院因此认为手机

定位追踪需要符合合理理由，并签发令状，否则应

排除手机定位信息作为证据使用。

手机定位信息长时间以来作为商业记录而被

认为无隐私期待，准用关联性标准，直到近年才认

识到其作为警察追踪手段对隐私权的干预，一定程

度上是因为混淆于通讯监控措施。科学技术的发

展悄无声息地进军隐私空间，互联网的广泛使用，

人们自愿地将个人信息公开分享，暴露在公众视野

之下，人们享有的是一种“打折的隐私”。Ｓｏｔｏｍａｙｏｒ
法官并不认为这代表人们隐私权利相应降低，或许

以自由换取安全的交易是值得的，任何人不可能完

全接受警察无令状浏览个人网站或者基于其他目

的从第三方处获取个人商业、银行等记录。只要第

四修正案不把隐私权的涵义局限于“秘密性”，该类

自愿公开的信息都应当受到宪法保护。［１６］９５７在这个

无明显界限的时代里，人们寻求隐私保护的需求并

不会因此折扣，因为个人寻求保护其完全隐私的能

力限制不能剥夺其期待维护个人隐私的权利［１９］。

　　三　电子追踪侦查与隐私权的平衡

宪法第四修正案所扮演的两个角色天然地存

在紧张关系，法院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在两者之间保

持平衡。将隐私权纳入宪法的保护是基于如下事

实的深刻认知：对隐私权最为严重同时也是最难以

抗拒的侵犯来自于国家，而非个人。国家公权力对

隐私权最为严重也最难以抗拒的侵犯无疑是来自

于刑事追诉活动，在刑事诉讼中隐私权具有特殊的

意义：一是个人有保以其信息或活动免受政府干扰

的权利；二是上升到人格尊严的层面，免受侵

犯。［２０］尽管如此，隐私权与大多数权利一样，从来

都不是绝对的，现代工业化国家管理依赖于大量的

信息，隐私权应当被保护，但不能绝对化，为维护国

家、社会安全、预防犯罪需要，允许国家依照法律在

必要的情况下对隐私权进行侵犯。

那么警察的追踪监控行为何时是必需，何时是

滥用权力对隐私权的非法干预，中立、超然的法院

是授权主体，它迫使警察证明其行为具有侵犯个人

隐私权利的合理理由，这也就是第四修正案规定的

相当理由和合理怀疑标准。根据Ｋａｔｚ案理论，符合
合理隐私期待标准的，应当同时满足合理理由和搜

查令状；隐私期待有所减弱，如公共道路上行驶的

汽车时，只需合理根据即可；而当涉及到无任何隐

私期待时，只要警察行为有足够的利益需要时，即

可任意搜查。电子科技对隐私权干预程度的加深，

法院一致要求警察利用追踪科技需要基于合理理

由的司法令状，违反法律正当程序要求获取的证据

都应当被排除。

司法判例总是限于个案，立法才是解决先进科

技带来的隐私权忧虑问题的最好办法，它可以改变

民众的态度，描绘详细的蓝图，并且有效平衡隐私

权与公共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１６］９６４，至少可以解决

Ｊｏｎｅｓ案遗留的问题：何种程度的监控构成合理隐
私期待的侵犯，而该种隐私期待是社会所认可的。

以司法审查为原则，２００６年美国刑事诉讼法４１增
修追踪监控规定，规范追踪监控令状签发程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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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法院、期限及申请延长限制，以及令状的缴还，事

后告知当事人以方便其权利救济等。从司法判例

到立法，以公民隐私权作为基础，以正当程序为界

碑，合理规制电子追踪监控技术在刑事犯罪侦查中

的运用，彰显自由、民主的法律价值。

隐私权问题是美国的法律话语，至少是西方的

法律话语，而在中国，隐私权是一种奢侈的舶来品。

隐私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产物，表现出美国人

对个人空间极端崇尚和高度敏感，将隐私权上升为

宪法性权利加以保护，作为公民抵御警察干预权利

非法取证的法律武器。中国文化不分个体，注重集

体隐私，个体地位淹没在家庭、社会、国家利益之

中，负担的义务界定分明、不容含糊，而个体的权利

则微乎其微。隐私在法律上的保护也比较分散，没

有形成专门隐私权益保护法，更不用提及宪法层面

的保护。刑事诉讼要求“公之于众”，与个人隐私权

所追求的“隐之于私”恰好冲突。但我国目前有关

隐私权问题探讨局限于民事侵权领域，隐私与刑事

诉讼的关系鲜为人们提及，仅将涉及隐私案件作为

公开审判的例外性规定。刑事司法的权利保障依

旧突出人身自由、财产权的保护，如强制措施、扣

押，隐私权则被司法人员普遍漠视。

科技定位追踪属于行踪监控手段，是技术侦查

措施，作为我国新修刑事诉讼法“侦查”一章新增内

容。技术侦查被认为是取代刑讯逼供的历史趋势，

规范化立法有利于刑事诉讼活动的法治化，但相应

地也引起隐私权的担忧。学者们一针见血地指出：

“技术侦查在暗处，它更容易引起人们普遍性沉默，

会给人们心理形成巨大的强制力，从而无形地钳制

人们的言论自由，所以要对技术侦查实行严格的事

前控制”［２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国立法上所谓

的事前控制却是简单的“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完

全异化成单纯的授权立法。权力扩张之后，就是权

利的考量，因此，为调和犯罪控制与隐私权保障之

间的内在冲突，有必要参鉴美国司法审查机制，规

制定位追踪侦查措施。我国的法治建设不能仅满

足于农耕文明的法治，应当进一步强化中国法治建

设的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积极提升中国法学理论和法治建设

的国际话语权，提升服务和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实施

的综合能力，［２２］“疏而不漏”的法律法规是提升这

一能力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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